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5-077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下午15:00在公司总部

会议室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本次会议由于情况紧急，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第十五条，如遇事态紧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召开也可不受通知时限的限制，本
次会议已经过全体董事同意豁免通知时限。会议由马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
席董事7名，会议召开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秉承“员工是我们的事业合伙人”核心价值观，让员工成为公司合伙人，实现“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在公司中能实现自我价值，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制定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公司董事长马刚先生拟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公司董事长马刚先生拟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

稿）。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为保证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顺利进行，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2、授权董事会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提名管理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3、授权董事会决定及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约

定取消本计划持有人的资格、变更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取得股票的方式、购买价格、管理模式、提前终止
本员工持股计划等；

4、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定；
5、本员工持股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的，授权董事会按照新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若在实施过程中，因
公司股票停牌或者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公司股票购买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延长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期；

6、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锁定、解锁以及分配的全部事宜；
7、授权董事会拟定、签署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协议文件；
8、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作出解释；
9、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

使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自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计划实施完毕之日内有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公司董事长马刚先生拟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四、审议通过《关于延期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取消部分议案的议案》。
鉴于前述第一至第三项议案对原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所涉及的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做出了修订与调整，故董事会拟取
消原计划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原定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因公司统筹工作安排需要，基于
慎重考虑，为保证股东大会顺利召开，公司决定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2025年11月24
日召开，股权登记日不变，详见同日刊登的《关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部分议案并增加临
时议案暨延期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因公司董事长马刚先生拟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5-078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下午16:30在公司总部

会议室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本次会议由于情况紧急，根据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第十二条，如遇事态紧急，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临时监事会会议的召开也可不受通知时限的限制，本
次会议经过全体监事同意豁免通知时限。会议由赖智耀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
席监事3名，会议召开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拟定的《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内容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相关议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因公司监事赖智耀先生、刘侃先生拟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其作为关联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故本议案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二分之一，监事会无法对本议案形成决议，因此监事
会直接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相关内容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因公司监事赖智耀先生、刘侃先生拟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其作为关联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故本议案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二分之一，监事会无法对本议案形成决议，因此监事
会直接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

稿）。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5-079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部分
议案并增加临时议案暨延期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后的召开时间为2025年11月24日，延期后股权

登记日不变，仍为2025年11月12日。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拟于2025年11月17
日14：30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5年11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延期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取消部分议案的议案》。

基于上述议案对原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所涉及的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等内容做出了修订与调整，董事会同意取消原计划提交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
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时，因会议
筹备、工作安排等需要，为保证股东大会顺利召开，公司决定将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2025年11月24日召开，股权登记日不变。

为节省公司资源、加快决策效率，2025年11月12日，股东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书面提请公
司董事会将《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直接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2.14%的股份，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其提案内
容属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其提案程序亦符合《公司章程》和《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除以上取消部分议案、延期召开股东大会事项及增加临时提案外，公司原股东大会通知中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召开地点、召开方式及其他需审议议案均保持不变，现将更新
后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

28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召开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取消部分议案的议案》。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4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4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2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11月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中心23层公司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 案 编
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增加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增加2025年度资产池业务额度的议案》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制定＜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2、上述1-2提案已分别经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上述3-5提案已分别经过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及2025年11月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上述提案 1.00、2.00为特别决议提案，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上述提案3.00、4.00、5.00涉及关联回避表决事项，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上述提案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将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同时公开披露。前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11月17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二）出席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自然

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还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或其他能够
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出席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二）、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中心23层，盈峰环境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中心23层

邮编：528300
传真号码：0757-26330783
电子邮箱：wangyf@infore.com
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请注明“盈峰环境股东大会”字样，并请致电0757-26335291查询。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本次股东大会不发礼品及补贴。
2、会议咨询：
联 系 人：王妃
联系电话：0757-26335291
传真号码：0757-26330783
电子邮箱：wangyf@infore.com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4、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3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67
2、投票简称：盈峰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1）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4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4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行使表决权。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
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由本人（本单位）承担。本授权委托
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增加2025年度资产池业务额度的议案》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制定＜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及类别： 股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注：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三项委托意见栏均无
“√”符号或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号的委托意见视为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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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回馈活动的自愿性信息
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建立长效、多样的股东回报机制，感谢广大股东长期以来对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祥源文旅”）的关心和支持，同时让股东更好地了解公司和体验公司旅游产品及服务，

提高投资者对公司内在价值的理解与认识，公司将开展“祥源文旅2025年股东回馈”活动，具体方案

如下：

一、活动时间

本次活动时间：2025年11月13日8:00至2025年12月31日24:00。
二、参加活动股东范围

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当天在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即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在册股东。

注：个人股东限本人；法人股东限指定不超过5名（含5名）代表。

三、活动内容

（一）回馈政策

为回馈长期以来支持公司的投资者，公司针对股东开展“祥源文旅2025年股东回馈”活动，具体

回馈政策如下：

1.景区内观光电梯、索道、游船等免票回馈：活动期间对符合条件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乘坐公司旗

下安徽齐云山景区月华索道（双程）+横江竹筏、湖南黄龙洞游船+语音讲解、湖南凤凰沱江游船、湖南

张家界百龙天梯VIP服务、莽山五指峰景区门票+索道、四川雅安碧峰峡动物园门票、卧龙神树坪大熊

猫基地门票、水上丹霞游船+丹霞索道+翔龙湖渡船套票实行票价免费；本次回馈活动的产品，部分涉

及景区门票需投资者自行购买。

2.景区酒店住宿指定房型住一间送一间优惠：活动期间，公司对符合条件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住宿

公司旗下齐云山自由家树屋世界、齐云山祥富瑞度假酒店、齐云山月华度假酒店、黄山祥源云谷度假

酒店、湖南凤凰古城祥源熊公馆、四川雅安碧峰峡祥源萌趣酒店实行指定房型住一间送一间优惠（酒

水、香烟等不参与折扣），股东及股东代表可选择：（1）支付一间或一间以上的房费，享受当晚相同房型

的一间房免房费；或（2）支付一晚的房费并入住核销后，享受相同房型房间再次入住免费的权益，该免

费权益可选择在第二晚使用或后续使用，但使用期限不得超过“活动权益畅享截止时间”。

以上回馈有效期为2025年11月13日8:00至2025年12月31日24:00，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公司

所有。

（二）参与方式

符合本公告“二、参加活动股东范围”的股东可于2025年11月13日8:00至2025年12月31日24:
00期间通过微信扫描下方“祥源文旅2025年股东回馈活动”小程序二维码或微信小程序搜索祥源旅

行，点击登录/注册并提交相关股东证明信息进行股东认证，认证成功后一键领取权益，领取后的权益

可以在我的——股东权益——自动进入“股东回馈专区”页面参加本次回馈活动。

（祥源旅行二维码）
在“股东回馈专区”页面（1）选择需要的游览地点，选择“【股东权益】张家界百龙天梯VIP服务”选

项、“【股东权益】齐云山景区月华索道双程+横江竹筏”选项、“【股东权益】黄龙洞游船+语音讲解”选项
及“【股东权益】凤凰古城沱江日游船票或【股东权益】凤凰古城湘见沱江夜游船票可根据出行选日游
船票或夜游船票（两选一）”选项、“【股东权益】四川雅安碧峰峡野生动物园门票”选项、“【股东权益】卧
龙神树坪大熊猫基地门票”选项、“【股东权益】莽山五指峰景区门票+索道”选项、“【股东权益】水上丹
霞游船+丹霞索道+翔龙湖渡船套票”选项，最终完成预约（建议至少提前一天进行预约）；（2）选择需要
入住的酒店，选择时间、房型并填写入住人信息、联系方式，最终选择支付（支付前请查阅订单是否已
参与优惠活动，如未享受到活动可直接拨打专线电话，建议至少提前两天进行预约）。

（三）股东意见收集
股东对公司发展或公司产品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通过投资者邮箱 irm@600576.com向公司反

馈。公司将汇总股东的反馈意见，并根据股东的合理化建议进行改进。
四、活动咨询方式
1.景区交通票及住宿实行实名预约，已预约成功的股东请持身份证通行及入住；本次活动仅限祥

源文旅股东参加，每人每景点仅限领取一次，请勿重复预约；
2.公司旗下酒店官方客服电话
黄山祥源云谷度假酒店电话：+86-0559-5582999
齐云山祥富瑞度假酒店电话：+86-0559-2661688
齐云山月华度假酒店电话：+86-0559-2663188
齐云山自由家树屋世界电话：+86-0559-2669666
湖南凤凰古城祥源熊公馆电话：+86-0743-3668999
四川雅安碧峰峡祥源萌趣酒店电话：+86-0835-2318017
本次回馈股东服务专线工作电话：+86-0571-85866518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1:00，14:00-17:00
五、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活动不属于公司利润分配行为，股东自愿参加。未参加、参加未成功以及成功参加但所购

票未在有效期内使用导致失效的，均不可以向公司主张其他任何权利。
2、本次活动限定股东报名一次，请勿重复报名；同一股东拥有多个证券账户的仅可参加一次活

动，法人股东限指定不超过5名（含5名）代表。
3、本次活动仅为公司旗下景区及住宿，不包含景区内其他需要单独收费的项目或产品。
4、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公司所有。
六、风险提示
本次活动仅作为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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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密渡桥路1号白马大厦12楼祥源文旅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5

653,667,406

61.98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衡先生主持，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3,095,906
比例（%）
99.9125

反对
票数

484,400
比例（%）
0.0741

弃权
票数
87,100

比例（%）
0.0134

2、议案名称：逐项审议《关于新增、修订、废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3,040,506
比例（%）
99.9040

反对
票数

480,500
比例（%）
0.0735

弃权
票数

146,400
比例（%）
0.0225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1,987,006
比例（%）
99.7429

反对
票数

1,575,100
比例（%）
0.2409

弃权
票数

105,300
比例（%）
0.0162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1,985,406
比例（%）
99.7426

反对
票数

1,578,000
比例（%）
0.2414

弃权
票数

104,000
比例（%）
0.016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2,041,506
比例（%）
99.7512

反对
票数

1,529,000
比例（%）
0.2339

弃权
票数
96,900

比例（%）
0.0149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2,013,106
比例（%）
99.7469

反对
票数

1,568,700
比例（%）
0.2399

弃权
票数
85,600

比例（%）
0.0132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于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2,022,206
比例（%）
99.7483

反对
票数

1,560,100
比例（%）
0.2386

弃权
票数
85,100

比例（%）
0.0131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2,010,506

比例（%）

99.7465

反对

票数

1,569,800

比例（%）

0.2401

弃权

票数

87,100

比例（%）

0.0134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议案2.02、议案2.03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出席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永祥律师和蒋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祥源文旅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84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下午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2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11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戴继锋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56人，均为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

小投资者，代表股份635,690,6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94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14,223,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38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53人，代表股份 621,467,1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118%。

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以视频方式出席
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总表决情况：同意626,373,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44%；反对303,

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弃权9,013,3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885,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26,373,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44%；反对303,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弃权9,013,
3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85,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7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正平、赵丽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85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以书面、传真或者电子通讯

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九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5年11月12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为戴继锋、宋为兔、

邢占飞、李永忠、张世潮、董敏、李要合，通过视频参加会议的董事为刘宝龙、纪玉虎。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戴继锋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组织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调整组织机构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86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组织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九届三十四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组织机构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与经营管理需要，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顺应数字化提阶进级项目建
设，推动流程优化与机构精简，提升管理效能与运营效率，公司决定对组织机构进行优化调整。

本次优化调整后公司经营层下设3个委员会，分别为专家委员会、ESG委员会、标准委员会；公司
下设8个职能部门，分别为综合管理部、生产安全部、技术创新部（下设技术中心）、市场资源部、财经
管理部、证券事务部、数智赋能部、审计监察部（下设内控审计组，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内控审计
工作）。

特此公告。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53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2025年11月1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Inversiones TLC SpA（以下简称“天齐

智利”）收到智利圣地亚哥上诉法院（以下简称“智利法院”）就本次诉讼作出的判决书，其驳回了天齐
智利于智利当地时间 2024年 7月 26日提交的诉讼请求。根据智利相关法律规定，该判决非终审判
决，公司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全面评估，不排除考虑在确保相关股东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可能采
取进一步行动（包括但不限于提起上诉）。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智利为本案件的原告。
3、涉案的金额：天齐智利提起的诉讼申请暂未提及具体金额。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截至目前，公司针对SQM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测试均基于SQM

披露的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内容及相关信息，本次诉求被驳回不改变前述
减值测试相关假设，因此预计该诉讼判决暂不会对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后续公告，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12 月 27 日，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 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智利化工矿业公司，以下简称“SQM”）与Corporación Nacional del Cobre de Chile

（智利国家铜业公司，以下简称“Codelco”）就2025年至2060年期间阿塔卡马盐湖的运营和开发达成了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以下简称“《谅解备忘录》”）。

智利当地时间2024年5月2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智利（作为SQM股东）委托智利律师向智利
金融市场委员会（以下简称“CMF”）提交了请求其要求SQM就与Codelco达成上述交易一事召集特别
股东大会或者采取CMF认为必要的所有其他预防或纠正措施的申请。

2024年 5月 31日，公司参股公司 SQM与Codelco签署了《合伙协议》。该协议确立了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拟通过将Codelco之子公司Minera Tarar SpA并入SQM子公司SQM Salar S. A.（并入后的公司
以下简称“合营公司”）的方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开发SQM目前从智利政府经济部下属的生产促
进局（Corporacioón de Fomento de la Produccioón de Chile，简称“Corfo”）租赁的阿塔卡马盐湖地区及生
产锂、钾及其他产品的活动和后续销售（直接或通过合营公司子公司或代表处进行）。

智利当地时间 2024年 6月 18日，CMF公开发布了一份名为 CMF informa que publicórespuesta a
presentación de Inversiones TLC SpA 的文件（中文译文：《CMF关于对天齐智利提交材料的回复》）。
CMF认为：《合伙协议》不适宜由SQM的特别股东大会作出裁决，该交易应由SQM的董事会进行分析
和决议；这不影响股东在认为对SQM和股东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一般规则追究董事责任的权利
（如适用）。因此，CMF不同意天齐智利的诉求（以下简称“该决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
年6月3日、2024年6月2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重要参股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关于公司
重要参股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4-031、2024-033）。

智利当地时间2024年6月26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智利对上述CMF的该决定向CMF提出行政
复议，要求CMF取消该决定，并要求SQM根据智利《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或者采取
CMF认为必要的所有其他预防或纠正措施，以保护天齐智利及SQM所有少数股东的利益，同时要求

CMF在处理行政复议期间暂停该决定的效力，直至作出最终复议决定为止。
智利当地时间 2024年 7月 15日，公司收到CMF关于行政复议诉求的回复：不接受天齐智利于

2024年6月26日行政复议申请中提出的请求，将维持该决定（以下简称“复议决定”）。根据智利相关
法律规定，诉求申请人可自行政复议决定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智利法院提起诉讼。

智利当地时间 2024年 7月 26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智利就CMF的该决定向智利法院提起诉
讼，该案于智利时间2025年5月14日进行开庭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
2025年11月1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齐智利收到智利法院就本次诉讼作出的判决书，其驳回了

天齐智利的诉讼请求。根据智利相关法律规定，该判决非终审判决。
SQM在未经其股东大会审批授权的情况下与Codelco签署《合伙协议》，损害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天

齐智利作为SQM股东的投票权以及相关股东权利。公司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全面评估，不排除考
虑在确保相关股东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但不限于提起上诉）。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一般诉讼、仲裁情况

请详见公司定期报告中的相关章节。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不涉及具体金额。截至目前，公司针对SQM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测试均基于SQM披露

的《合伙协议》内容及相关信息，本次诉求被驳回不改变前述减值测试相关假设，因此预计该诉讼判决
暂不会对当期利润产生影响。

公司将结合相关交易后续进展及未来市场情况等多方面因素，持续动态评估公司对SQM长期股
权投资的价值变动。未来如有重要信息更新或重大进展，公司将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根据公司参股公司SQM与Codelco签署的《合伙协议》约定，拟通过将Codelco之子公司并入SQM

子公司的方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开发SQM阿塔卡马盐湖地区及生产锂、钾及其他产品的活动和
后续销售。目前，SQM拥有其在智利的锂业务的控制权。在满足相关先决条件的情况下，SQM与
Codelco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能将生效；虽然 SQM在阿塔卡马盐湖锂业务的开采经营权拟从 2030年到
期延期至2060年，且2025年至2030年间在阿塔卡马盐湖开采锂的授权生产配额拟增加，但自《合伙
协议》生效起阿塔卡马盐湖的核心锂业务将由Codelco对合营公司持有多数股权，并将由Codelco自
2031年起合并报表。未来，预计从2031年开始，SQM不再拥有其智利阿塔卡马核心锂业务的控制权，
SQM未来收益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影响公司在SQM的投资收益及分红，同时公司作为其第二大股东
的权益可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公司会继续密切关注SQM的更新信息，并及时从财务、商业、法律和
治理等角度进行相应的谨慎评估。

六、其他说明
未来如有重要信息更新或重大进展，公司将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披露义务，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88410 证券简称：山外山 公告编号：2025-057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回购注销

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鉴于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员工持

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即解锁条件未成就，公司同意对未
能解锁的股份1,715,024股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1,715,024股

注销股份数量
1,715,024股

注销日期
2025年11月17日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一）2025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股份回购注销暨提前终止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回购注销暨提前终止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二）2025年9月4日，公司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
持股计划股份回购注销暨提前终止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三）2025年9月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回
购注销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就
本次回购注销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在约定的
申报时间内，无债权人申报债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员工持股股份回购注销的原因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24年度，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考核年度

2024年

营业收入（A）
目标值（Am）
10.00亿元

触发值（An）
7.00亿元

净利润（B）
目标值（Bm）

2.00亿元
触发值（Bn）
1.40亿元

业绩考核指标

营业收入（A）

净利润（B）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得分（P）

业绩完成度
A≥Am

An≤A＜Am
A＜An
B≥Bm

Bn≤B＜Bm
B＜Bn

P=P1*50%+P2*50%

业绩考核系数
P1=100%

P1=（A-An）/（Am-An）×30%+70%
P1=0%

P2=100%
P2=（B-Bn）/（Bm-Bn）×30%+70%

P2=0%

注：1、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2、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并剔除公司全
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5]14386号），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为5.6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0.57亿元，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0.69亿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即解锁条件未成
就。因此，公司拟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未能解锁的股份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回购注销的数量
本次拟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1,715,024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了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上述股份1,715,024股的回购过户手续，预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于2025年11月17日完成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变动前
86,762,074
234,553,572
321,315,646

变动数
0

-1,715,024
-1,715,024

变动后
86,762,074
232,838,548
319,600,622

注：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回购注销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比例变化
本次回购注销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由 321,315,646股变更为 319,600,622

股。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大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健康”）及其一致行动人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力远
健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力远健鲲”）持股数量无变化，持股比例由8.97%被动
增加至9.01%。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大健康及其一致行动人
力远健鲲

大健康

力远健鲲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28,811,598

28,138,139

673,459

变动前持股比例（%）

8.97

8.76

0.21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28,811,598

28,138,139

673,459

变动后持股比例（%）

9.01

8.80

0.21

注：上表变动前持股数量为截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的持股数量。
五、本次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会对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
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高浦银安盛普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净值精度的公告

浦银安盛普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007068）于2025年11月12日发生大额赎回。为确保基金持有人利益不因份额净值的小数点保留精度受到不利影响，经本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2025年11月12日起提高本基金净值精度至小数点后八位，小数点后第九位四舍五入。本基金将自大额赎回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再产生重大影响时，恢复基金
合同约定的净值精度，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y-axa.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828-999，021-33079999咨询有关详情。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

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3日


